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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3年09月17日

解釋爭點 道交條例禁曾犯特定罪者駕計程車規定違憲？

解釋文 　　人民之工作權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所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

選擇職業之自由。人民之職業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故對於從

事一定職業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之限度內，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限制。中華民

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

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妨害性

自主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准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

登記。」乃基於營業小客車營運及其駕駛人工作之特性，就駕駛

人個人應具備之主觀條件，對人民職業選擇自由所為之限制，旨

在保障乘客之安全，確保社會之治安，及增進營業小客車之職業

信賴，與首開憲法意旨相符，於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尚無牴

觸。又營業小客車營運之管理，因各國國情與治安狀況而有不

同。相關機關審酌曾犯上述之罪者，其累再犯比率偏高，及其對

乘客安全可能之威脅，衡量乘客生命、身體安全等重要公益之維

護，與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主觀條件之限制，而就其選擇職業之

自由為合理之不同規定，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亦屬無違。

惟以限制營業小客車駕駛人選擇職業之自由，作為保障乘客安

全、預防犯罪之方法，乃基於現階段營業小客車管理制度所採取

之不得已措施，但究屬人民職業選擇自由之限制，自應隨營業小

客車管理，犯罪預防制度之發展或其他制度之健全，就其他較小

限制替代措施之建立，隨時檢討改進；且若已有方法證明曾犯此

等犯罪之人對乘客安全不具特別危險時，即應適時解除其駕駛營

業小客車執業之限制，俾於維護公共福祉之範圍內，更能貫徹憲

法人民工作權之保障及平等原則之意旨，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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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人民之工作權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所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

選擇職業之自由。人民之職業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故對於從

事一定職業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之限度內，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限制（本院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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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四０四號、第五一０號解釋參照）。然對職業自由之限制，

因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職

業之方法、時間、地點、對象或內容等執行職業之自由，立法者

為公共利益之必要，即非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至人民選擇職業

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例如知識能力、年齡、體能、道德標準等，

立法者若欲加以規範，則須有較諸執行職業自由之限制，更為重

要之公共利益存在，且屬必要時，方得為適當之限制。再者，國

家對人民行使公權力時，均應依據憲法第七條之意旨平等對待，

固不得有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惟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

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

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

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不同規定（本院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參

照）。

　　營業小客車為都會地區社會大眾之重要公共交通工具，因其

營運與其他機動車輛有異，其駕駛人工作與乘客安危、社會治安

具有密切關聯之特性。為維護乘客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確

保社會治安，建立計程車安全營運之優質環境，增進營業小客車

之職業信賴，相關機關就營業小客車駕駛人主觀資格，設一定之

限制，避免對於乘客具有特別侵害危險性者，利用駕駛小客車營

業之機會從事犯罪行為，實屬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維持社會秩

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犯故意殺人、

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

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妨害性自主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准辦

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係鑒於營業小客車之營運及其

駕駛人工作之特性，人身及財產安全保護之重要性，對於曾犯上

述之罪者，規定終身不准其申請營業小客車之執業登記，就其選

擇從事營業小客車為業之主觀條件加以限制，乃為實現上述目的

而設，其立法目的自屬正當，亦屬達成目的之有效手段。此觀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八十六年一月間，

首度修正為永久禁止曾犯上述之罪者駕駛營業小客車前，據內政

部警政署所作計程車駕駛人曾犯上述之罪者八十六年之列管人數

統計，就同一罪名之累再犯率為百分之四點二四，若將犯其他罪

名者一併計入，則其累再犯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二（依法務

部八十六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案件確定判決有罪被告之犯罪

次數統計，其同一罪名之累再犯率為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將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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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罪名者一併計入，則其累再犯率為百分之四十三）。於修法

後，計程車駕駛人犯上述之罪者人數已呈現下降之趨勢，足資參

照。又為實現上揭目的，究須採取何種措施方屬侵害人民職業自

由之最小手段，乃應由相關機關依目前之社會狀況，衡酌乘客人

身安全確保之重要性、目的達成之有效性、刑事累再犯之可能性

及有無累再犯之虞之區分可能性（法務部就受刑人之假釋，雖已

就假釋後累再犯之危險性有所評估，然九十二年當期撤銷假釋人

數對當期假釋出獄人數比率在百分之二十七點二，八十六年者，

則為百分之三十，仍然偏高；又依刑事計量學方法所作之再犯預

測，其預測方法及可信度，亦有待商榷。見法務部於本院九十三

年二月十日調查會之報告），及各種管制措施之社會成本，與是

否會根本改變受刑人出獄後依從來技能謀生之途徑或阻礙其再社

會化等情事綜合予以考量，為專業之判斷。永久禁止曾犯上述之

罪者駕駛營業小客車對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固屬嚴格之限制，

惟衡諸維護搭乘營業小客車之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身體、自由、

財產等公益之重要性與急迫性，並參以本院上開調查會時，主管

機關及業者表示對於如何有效維護營業小客車之安全性，例如以

衛星定位營業小客車之行進路線、全面實施定點無線電叫車並加

強其追蹤管理，或改裝車輛結構為前後隔離空間並加強從業人員

之職前訓練等，得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具體措施，客觀上

目前並無實現之可能以觀，相關機關選擇上述永久禁止之手段，

以維護乘客人身、財產安全，於現階段尚屬合理及符合限制人民

職業自由較小手段之要求。從而上揭法律規定，核與首開憲法意

旨相符，於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尚無牴觸。再者，營業小客車

營運之管理，因各國國情與治安狀況而有不同。相關機關審酌曾

犯上述之罪者其累再犯比率偏高，相較於未犯罪者，或其他犯罪

者，對營業小客車乘客人身安全之威脅性較重，衡量乘客生命、

身體安全及確保社會治安等重要公益之維護，與人民選擇職業應

具備主觀條件之限制，而就其職業選擇之自由為合理之不同規

定，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亦屬無違。惟上述營業小客車駕

駛人消極資格之終身限制規定，係基於現階段營業小客車管理制

度所採取保障乘客安全之不得已措施，但究屬人民職業選擇自由

之限制，自應隨社會治安之改進，犯罪預防制度之發展，駕駛人

素質之提昇，營業小客車管理或其他營運制度之健全，就各該犯

罪類型與乘客安全確保之直接關連性，消極資格限制範圍之大

小，及有無其他侵害職業自由之較小替代措施等，隨時檢討改



進；且此等犯罪行為人於一定年限後（法務部提供之八十一年至

九十一年間各監獄出獄後再犯比率，於出獄第七年，平均降至百

分之一點五，至第十年即降至百分之一以下），若經由個別審查

之機制或其他方法，已足認其對乘客安全不具特別危險時，即應

適時解除其選擇駕駛營業小客車執業之限制，俾於維護公共福祉

之範圍內，更能貫徹憲法人民工作權之保障及平等原則之意旨，

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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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一、聲請人黃００於民國七十一年間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依當時有效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

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犯特定之罪者於徒刑執行完

畢「滿兩年者」得辦理登記。因聲請人於六十年間所犯之殺人未

遂罪業已服刑完畢滿兩年，故主管機關准以辦理。

    二、八十六年間，因聲請人未於規定期間內辦理查驗交通主管

機關乃依規定註銷其登記證。聲請人於知悉後亦未依規定申請補

辦查驗。

    三、八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上開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修

正為：「曾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

贖或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妨害性自主之罪，經

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准』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四、八十九年間聲請人重新申請執業登記，交通主管機關以其

曾因殺人未遂遭有罪判決確定，依據修正後之前開處罰條例規

定，否准其申請。聲請人不服，乃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

回，乃以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有牴觸憲法第七條、

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聲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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